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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根据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 10月 14日发出的《关于

下达 2024年度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的通知》，批准由四

川翔彭智航科技有限公司规范牵头起草地方标准《无人机试飞验证

基地通用技术要求》。 

（二）起草单位、协作单位 

起草单位：四川翔彭智航科技有限公司、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

协作单位：四川龙门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

（三）主要起草人 

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项目分工 

1 周小明 四川翔彭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编制总协调 

2 刘续红 四川翔彭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编制分工 

3 蒋丽琼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标准文本审核 

4 刘林志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标准文本审核 

5 陈旭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
标准文本审核，

标准格式审查 

6 易恒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
标准内容编制，

意见征集 

7 宋文杰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
标准内容编制，

意见征集 

8 肖宇 
四川龙门山文化旅游发展有

限公司 
标准组协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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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主要工作过程 

2024年 10月，由四川翔彭智航科技有限公司、成都市标准化

研究院、四川龙门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成立了标准

起草组，召开了首次会议，介绍了无人机试验基地相关产业情况以

及基础知识，讨论了《无人机试飞验证基地通用技术要求》标准预

研工作思路并提交立项申请。 

2024年 11月-2024年 12月，标准起草组收集国内外无人机试

验基地相关政策文件以及标准文本，并对收集的资料进行讨论分

析，初步搭建标准框架以及确定后续调研方向内容。 

2025年 1月-2024年 4月，标准起草组针对无人机试验基地安

全相关设施设备建设、制度管理内容、安全人员配置、安全活动展

开等情况对省内无人机相关试验基地进行了调研，并收集其对标准

框架文本的建议。 

2025年 5月标准起草组召开标准编制研讨会议，确定了标准

编制框架及主要内容，并进行了标准修订工作任务分工，完成了标

准编制初稿，并征求无人机领域相关企业、高校、研究机构等意见，

对标准初稿再次进行完善，形成了《无人机试飞验证基地通用技术

要求》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标准编制原则 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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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 

1.先进性原则 

本标准的编制遵循先进性原则，结合国内无人机试验基地管理

实际应用情况、技术水平和行业发展及社会需求而制定，整体水平

达国内领先水平。 

2.科学性原则 

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科学性原则。在对无人机试验基地做了充分

的调研和分析基础上，参照了国内相关标准，且对部分内容的验证

进行分析。 

3.合理性原则 

本标准中有关无人机试验基地要求的确定，在分析现有民航相

关规章、标准要求的同时，还充分考虑了目前现有的无人机试验基

地管理实际负责情况、实际技术能力。 

4.适用性原则 

本标准的编制遵循适用性原则，内容便于实施，标准的制定充

分考虑了我省无人机试验基地的实际情况，在编制工作中充分征求

了相关单位专家的意见，确保标准要求可以有效适用于我省行业与

市场现状及发展需要。 

（二）主要内容 

标准主要内容包含基地场所要求、试飞验证系统要求等两部

分。其中，基地场所要求提出了关于无人机试验基地所需的地域、

空域、起降场、试飞准备区域、储存区域、配套设施等方面的要求；

试飞验证系统要求从试验基地的所应具备的通讯能力和飞行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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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上做出相应的要求。 

三、 主要试验(或验证)的分析、综述报告 

无。 

四、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

目前无相关的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。 

五、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； 

遵循现行有关的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。 

六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 

本标准制定过程得到了相关各方的积极支持，在充分协商一

致、考虑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进行编制，因此各方达成共

识，形成协调一致的意见。 

七、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

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的要求，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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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标准一经发布，应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和相关管理部门和各

地方相关主管部门实施标准宣贯，并做好相关培训，使标准的关联

方能及时、准确的按标准要求开展工作。 

九、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